
 

三信家商 112 學年度第二學期期初校務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13年 3月 22日 0800-0900時 

會議地點：行政大樓七樓講堂 

主 持 人：校長 林 岑 

與會人員：應到 83人，實到 76人 

會議內容紀錄(本次會議紀錄非採逐字稿紀錄) 

人事代理主任： 

本次召開 112 學年度第二學期期初校務會議，目前與會人數已達 56 人超過

三分之二，符合法定開會人數，會議開始，請校長致詞。 

 

壹、主席致詞： 

一、會長、學生代表、本校師長大家好，首先要感謝老師們上學期對學生付出

的努力，另外針對學校的現況跟大家做個整體性的報告，第一、學校不論

在轉型或創造附加價值上都做了很多的努力，目前也做出了一些成效，首

先提到推廣教育，實習處完成了勞動部一個大案子，因為屬於勞動部的案

子，所以校長負有宣導的責任，為了之後爭取勞動部的案子能有加分效果

，所以等會我會花一點時間做宣導，也讓同仁們瞭接推廣教育，我們接了

勞動部的案子，照服科新增了技能檢定教室，除了創造檢定的效能外，未

來的推廣教育-照服班、托育班這些都是活絡及創造學校的附加價值；第

二，今年的僑生招生，全國都在安全的人數範圍，未來會有很大的轉變，

可能每個學校申請的名額會越來越多，今年報名已截止，學校也滿額，後

續僑生來台的相關事宜，各處是要同心協力地去做安置；台灣學生的招生

，才是學校的根基，雖然少子化，我們要怎樣活絡學校的空間，我們也有

了初步的雛型，後續的發展還待同仁們再努力；第三，當初會去承接托育

中心是為了學校的幼保科，我希望學校的幼保科應該別於他校，我們的幼

保科學生有實習的場所且這場所是政府給我們的那就是托育中心，少子化

的關係，政府對照顧小孩的議題是越來越重視，托育員的薪水也越來越好

，之前二個中心都沒有發揮效果，將來希望能作為我們幼保科辦學特色的

實習場地，也請家政群主任善用我們的資源，以拓展我們門的教學量，第

四、我們的日校照服科今年一定要成班，未來我們要成立照服科建教班，

它的產業遠景是非常好的，它是採階梯式，學生第三年就可以去公立醫院

當照服員的實習生，日校照服科要能成班，才能成立建教班所以是今年的

招生重點，也感謝茗娥主任透過計畫的撰寫將照服科教室設為檢定教室，

3/28號有關單位要來評估；第五、我們的日照中心是穩定中求發展，目前

已招收 40 幾個長輩，未來的營收一定會回饋到學校，從去年 8 月 1 日正

式營運到現在，短短幾個月，就能有如此成效，未來也會往越來越好的方

向前進；大家都很努力，每個部門也都對自己的規畫努力在執行，這是我

在期初校務會議要跟各位報告的；接下來要跟各位宣導勞動部的「職能基



 

準與應用」(如簡報資料)。 

貳、各處室工作：（請參閱各處室工作報告） 

參、提案討論： 

    案由一：提議修訂本校學生生活規範「請假規則」相關規定。 

  說明：參照教育部 110年 11月 11日修頒「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  

        法」第 24條：學生請假別，分為公假、事假、病假、婚假、產前假、 

        娩假、陪產假、流產假、育嬰假、生理假及喪假…。另查本校學生 

        請假規則中，尚無「婚假、陪產假」等假別，為符合上述法規，擬 

        將學生請假別增列「婚假、陪產假」。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提議修訂「三信家商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相關規定。 

   說明： 

一、依據教育局 113年 2月 23日高市教高字第 11331027000號函文「轉知

教育部修正「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修正對照

表、校園安全檢查操作手冊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

辦法範本各 1份，並自即日起生效辦理。 

     二、本次修訂條文主要針對校園安全檢查之限制及實施方式詳細修正（如 

         會議資料）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提議增訂「三信家商校園安全檢查規定」。 

   說明： 

一、依據教育局 113年 2月 23日高市教高字第 11331027000號函文「轉知

教育部修正「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修正對照

表、校園安全檢查操作手冊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

辦法範本各 1份，並自即日起生效辦理。 

     二、本規定係由「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之校園安全檢查項目衍生而

來，其目的為明確律定教職員工生相關權責及檢查處理程序。詳細規

定(如會議資料)： 



 

    決議：照案通過 

肆、臨時動議： 

    陳麗玲： 

    一、我先針對校園安全提出我的疑慮，目前我們班學生衣服室亂穿的，有些 

        學生全身上下都是便服，進校門時，無人登記，如果有已離校(休轉學) 

        不在學的學生進入校園，不之校園安全是誰要負責，所以是不是該建立 

        一個機制，例如至少上、下身必須有一件制服或運動服，否則真不知如 

        何去管理我們的學生；第二點，五月份學校要舉行合唱比賽，我曾跟學 

        務處反映：「學生如不穿皮鞋或皮鞋規格不服規定」，是否有罰則？學務 

        處回覆是無則可罰；那如果合唱比賽，學生這樣的穿著是否會扣分？ 

 二、有關招生配額計算方式眾說紛云，問過邱主任說是按照薪資等級(人 

     事室給的資料)；今年度起我們的薪資表，它不是 PDF檔，而是很多文 

     字湊再一起的表格，無法存檔，上面也沒有教師的等級，所以如果大家 

     要知道自己的級別，可能要上網去查對照表，不太方便；再回過頭講到 

     配額，我的級別已到頂，等級不會變，但今年和去年的配額不一樣，請 

     問這要詢問哪個單位？ 

謝淑梅主任：依照學務處的立場，學生本應穿制服到校，目前學生外套和鞋 

    子部分，教育局沒有法則可管，但我們還是希望能要求學生的服儀；另 

    有關合唱比賽的部分，教育局有個重要集會的規定，所以不是免責的， 

    所以合唱比賽還是要按照正常制服的穿著；校外人士我們還是會查核， 

    前幾天有個辦休學的學生入校被我們發現，我們就把他請出校門，這部 

    分也請老師們協助，如有發現異樣的學生，儘快通報學務處。 

陳麗玲：服儀不整，進校門有人會登記嗎？答：不會。所以要導師們自己去 

    要求？那學校可不可以有明文的規定，讓我們可以張貼在班上？答：這 

    部分學務處會處理。 

   人事組長：薪資表沒有級表，已跟系統公司反映協調，因資料無級別欄位， 

       無法顯示，但下個月起薪資表會顯示俸點；另外薪資表沒有 PDF檔，但 

       有紙本可列印，如師長們有需要，可以跟人事室索取。 

  校長：薪資我們已跟系統商簽約，如有部分異動，可能就要額外付費，我們會 

       去評估，如果異動費是在經費的允許下，我們就去增列。 

  陳麗玲：對老師們來說之前的版本就很好用，存檔也很方便。 

校長：新系統的使用都會有謀合期，因為科技化，統一作業系統，就不用多工處 

      理，我們會再跟系統商協調，儘量滿足老師們的需求；另外有關招生邱主 



 

      任的部分，因他公出，今天無法當場回覆，會後，我們會先行開會討論， 

      然後書面資料公布回覆。 

伍、主席結論： 

      今天非常感謝大家的與會，剛有些庶務性的問題及政令要導師轉達，只有

發現只有專任老師，專兼老師並未參加，以前是全校參加，所以校務會議

的型態，學校可能也要做調整；不論如何，期初校務會議剛也跟參加的教

職員工、家長會及學生代表做了工作計畫的說明報告，未來有關校務問題，

溝通管道都是暢通的，不一定要等到校務會議才表達，最後還是謝謝大

家。 


